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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侵害角度考虑，也是从最有利

于维护人的尊严角度出发。“目前，

世界各国在安乐死问题上主流还是

否定的，因为安乐死的弊端太多了，

与人们的基本价值判断有很大冲突，

但是我国医学实践中正在积极发展

缓和医疗，本身也体现了对人的‘生

命尊严’的维护。”清华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教授程啸表示。

并非万能

针对网络侵权行为，民法典人

格权编还规定了禁令制度，也是亮

点之一。

什么是禁令制度，韩强指出，

在互联网时代，受众的无限性和地

域性使得其通过侵害人格权的损害

后果，具有一种无限放大效应，恢

复起来极为困难。“以往都是事后

救济赔偿，禁令制度强调的则是事

前预防，你不需要像侵权责任界定

一样，找到完整的证据链，只要能

找到表面证据，证明损害可能发生

或者正在发生，就可以申请禁令了。”

在实践中，行为人在网上发布

一条毁损某公司名誉的不实信息，

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可能导致整

个公司破产。参照民法典草案中的

禁令制度，由法院对相关的行为进

行司法审查，并及时决定是否发布

禁令，既有利于规范此类行为，也

有利于及时救济受害人。当然，这

个证据判断的尺度也是相对宽松的。 

“侵权责任一定在行为完成之

后，也许不一定达到圆满的救济，

但没有损害就是最好的救济。” 面

对这些紧贴时代发展的修改，有学

者质疑，伴随新情况不断出现，民

法典人格权编是否会迅速滞后？有

学者指出，如果立法时能够准确提

炼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让要件中

的抽象概念涵盖范围足够广泛，对

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也能一

网打尽。

从立法角度看，人格权编以“编”

这一具有最大包容度的制度框架，

如果未来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

必须承认和保护新的人格权类型，

民法典完全可以在人格权编这一框

架之下增设新的章节和条款，及时

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作出立法回应。

比如安乐死的问题，‘生命尊严’

的表述为继续讨论、形成共识预留

了空间。未来一旦达成共识，可以

在相关单行法中明确规定。“这是

一个立法技术上的处理。还不能走

100 步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先走

10 步？走 10 步是为了看看，将来的

100 步究竟可以走到什么地方。”

再从司法层面看，人格权编的

诸多条文为法官的解释与适用留下

较为弹性的空间，譬如一般人格权

条款、比例性原则、合理使用原则

等条款，法官在未来可以结合案件

的具体情况作出与时俱进的演进式

解释。

从制度构建的内容层面看，人

格权编对民事权利体系的发展亦有

重要贡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

权制度，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

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

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

民法典设立人格权编的主要动因就

是防止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及其

组成部分沦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抵

御一切将人进行“物化”的各种企图。

不过，韩强也表示，在保护人

格权的问题上，人格权编并非万能。

因为侵犯人格权的行为发生后，

侵权人如何承担责任、受害人如何

得到救济，都要到民法典的侵权责

任编寻找依据。“比如人格权编规

定你有权决定、变更、使用自己的

姓名，他人不能冒用。这起的是权

利宣示的作用。但你的姓名权一旦

被侵犯，怎么赔偿、赔偿多少，就

要看侵权责任编了。” 

此外，对于一些与人格权相关

的法律问题，人格权编不可能写得

那么细，只能给出基本原则，具体

规则还要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等规范

性文件。“这需要下位法补充完善，

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的立法宗旨、

立法精神。”具有代表性的人体器

官移植，民法典第 1007 条规定，“禁

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违

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但真遇到具体问题，更详细的

规则还要依照国务院 2007 年颁布的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条例对器

官捐献的原则、从事器官移植医疗

机构的准入条件、报告流程、法律

责任等，均有规定。“不排除未来

还会针对具体问题出台不少行政法

规等规范性文件，比如针对基因技

术的运用等，肯定要出相关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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